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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黃百劭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723
傳真：(02)87897714
E-mail：1499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112030113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60000000G_11203011371_doc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，請依說明配合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期國內各縣市道路塌陷及工程施工造成損鄰等事件頻

傳，本會自112年5月起即著手進行本指引之研擬，另因112

年9月7日晚間大直一棟民宅塌陷，陳院長建仁112年9月9日

指示，請吳政務委員澤成召集會議就工程面向進行檢討。

爰經本會邀請專家學者集思廣益，並召會邀集有關機關及

公會共商後，訂定本指引。

二、防範關鍵應強化團隊工作，落實相互確認機制，確保安全

及品質：

(一)現行營建體系之法規規定，對於各階段工作內容、參與

人員之職責及監督確認機制已有相關規定。

(二)工程團隊各參與人員應強化團隊合作互相支援，並應赴

現場執行任務，透過後階段檢視前階段成果，共同確認

並反映問題，以確保工程安全及品質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201979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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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對設計之確認：

(１)地質鑽探資料之確認：設計人(建築師及專業工業

技師)在設計時，應檢核地質鑽探及地下水位資料

正確性。對於地質構造分析，則應由具有分析鑽探

報告資格之專業技師簽證負責。

(２)工程設計之確認：施工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在施工階

段應檢視設計內容妥適性，並隨時反映問題。

２、對施工之確認：

(１)監造人(監造廠商)依權責監督施工廠商依圖說施

工。

(２)設計人(設計廠商)應於施工重點階段，赴現場了解

現地情況是否與設計時所設定參數相同及施工廠商

有無按圖施作。

(３)工程團隊各現場監督人員：專任工程人員應親自到

現場督察，進行專業判斷及解決施工技術問題，並

確認設計圖說內容在施工上有無困難或公共危險之

虞；工地主任及職安人員亦應落實在場監督施工方

式均符合規範及契約約定，並與監造人員進行確

認，互相支援、勾稽，並反映問題。

三、請督促貴屬相關工程團隊各參與人員，參照本指引內容加

強注意辦理，以確保安全及品質，提供民眾安全的生活環

境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各建築師公會、各技師公會、各工程技術顧問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

公會(均含附件)22


